
2023年预算内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 
2017年7月，红寺堡区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单位，探索以改进城市管理为基础，以整合力量、明晰权责、规范执法为重点，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为目标，实施跨行业、跨领域、跨部门的城乡一体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。主要职责为行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，承接原建设、环保、农牧、国土、交通、水务、民政、宗教、林业、市场监管、规划等10个部门254项行政执法事项。2023年11月，部分执法事项赋权乡镇（街道）后，现有行政执法事项233项。成立以来，累计查办一般程序案件1824起，简易程序案件6437起，罚款4462.7万元。 

局机关内设综合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室、政策法规室、案件审理室、信访接待室、数字化管理中心6个职能科室。派驻乡镇（街道）执法队6个，实现“一乡镇（街道）一执法队”，接受双重管理。现有工作人员145名，核定编制45名（行政编制7名，事业编制38名），协管人员100名。

二、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
综合执法局2023年本级预算项目资金180万元，设立项目3个：综合业务费48万元，主要指标为保障综合执法局总体运行，超预算比例不超过10%，服务群众满意度达到90%，执法车辆管理费60万元，主要指标为保障25辆执法车安全运行及维修维护，年度超预算比例不超过10%，服务群众满意度达到90%；执法业务费72万元，主要指标为完成年内案件查处、测绘、评估及聘请法律顾问等费用，非特殊情况（年内发生较多大型案件）超预算比例不超过10%；服务群众满意度达到90%。

三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（一）综合业务费 
2023年我局综合业务费48万元全部拨付到位并按时完成支付，年底无结余结转情况。 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数量指标，完成12个月综合执法局综合运行目标；质量指标，保障了综合执法局整体运行；时效指标，完成年度工作任务；成本指标，超预算比例为0。 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经济效益，助力地区经济发展；社会效益，助力提高依法治区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；生态效益，助力改善生态环境；可持续影响，持续提高城乡治理水平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服务群众满意度达到100%，完成满意度 90%的绩效目标。 
（二）执法车辆管理费

2023年我局执法车辆加油、维修维护及保养等费用60万元全部拨付到位并按时完成支付，年底无结余结转情况。 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数量指标，完成25两执法车的运行维护；质量指标，保障了25辆执法车的安全运行和维护；时效指标，年度内完成车辆保障；成本指标，超预算比例为0。 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经济效益，助力地区经济发展；社会效益，助力提高依法治区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；生态效益，助力改善生态环境；可持续影响，持续提高城乡治理水平。 
3．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服务群众满意度达到100%，完成90%的绩效目标。 

（三）执法业务费

2023年我局执法业务费72万元全部拨付到位并按时完成支付，年底无结余结转情况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数量指标，完成56起案件查处勘测；保障案件的查处勘测质量，诉讼11 起，复议9起，减少执法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风险，有效防范案件办理中不合法、不规范的行为，降低行政复议、诉讼案件败诉的风险。质量指标，时效指标，按时完成了案件查处勘测、办理；成本指标，超预算比例为0。 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经济效益，助力地区经济发 
展；社会效益，助力提高依法治区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；生态效益，助力改善生态环境；可持续影响，持续提高城乡治理水平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服务群众满意度达到100%，完成满意度 90%的绩效目标。 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
我单位2023年预算项目资金财政按照进度拨付，实施顺利，管理规范，2024年可延续2023年项目预算。

绩效自评结果在红寺堡区政府网按期公示。
吴忠市红寺堡区综合执法局

2024年12月12日






